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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

川府发(1987 J 11号

《 四川省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 》 业经省·人氏政府常务会议通过， J，见发布 实行。

一条 为加强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的管理，平衡农作物的税收负担，促进产业结构的

合理调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》和国务院《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

的若干规定)) 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条 下列农林特产品收入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 z

水果、核桃、鲜茶叶(不含边茶〉、花卉(含制茶用花)、花椒、苗木(不含自育自用

部分)、食用菌(含黑、白木耳)、主要中药材(不含非主产区的人树木(合制材〉、乌

拍子、香棒油、生漆、棕片、干鲜竹笋、淡水养殖产品(不含自繁自用鱼苗、鱼种和稻田间

养水产品〉等。

三条 凡从事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林特产品生产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，均为农林

特产农业税的纳税人，应按本办法的规定交纳农林特产农业税。

四条 属第二条的规定农林特产，按当年的实际产量和当地中等收购牌价或指导价核

定计税收入:当地无牌价或指导价的，可参照毗邻地区牌价或当地集市价格合理核定计税收

入z 将农林特产品直接加工转化为其它产品(如术制品、木炭、罐头等〉的，可按其所耗原

料计算计税收入。凡计征农林特产农业税的，相应调减其原农业税的计税面积、计税常产和

计征税酬。

农林特产计税收入的具体核定办法，由县级财政局制寇。

五条 属第二条规定的农林特产农业税税率，为计税收入的百分之五。对少数获利大

的产品，需适当提高税率的，由市、地、州财政局报省财政厅核定， 最高税率不得超过百分

之十五。

农林特产农业税的地方附加，一律按照农、牧业税的附加比例，即占应 1if:正税额的百分



之十五附征。附征的附加，应划出一定的比例补充农牧业税征收费。
六条 属第二条规寇的农林特产品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
局核实批准，可给予减免农林特产农业税的照顾:

(一〉科研单位属于试验研究的产品收入F

税人申请，县级财政

〈二)在非耕地上从事农林特产生产的初期，或者比较零星分散以及恢复较慢的农林特

产，纳税有困难的，

〈三)因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原因，生活贫困，纳前有困难的 z 计税收入总额全年不到

二百元的，经纳税人申请，县级财政局核实批准，仍按原规定征税。

由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主管机关。应当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，

保证征收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农林特产农业税的征收结算办法，由县级财政局根据《四川省农业税征解会计制度》制

定。

八条 纳税人应如实申报收入情况，及时纳税。偷税、抗税的，由征收机关

应纳税款，并可处以应补税款一倍以内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应依法Aq。

部

第九条 征收机关和征收管理人员，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政策、规寇，奉公守法。凡营私

持弊、收受贿赂的，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z 触犯刑律的，由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条 本办法第二条规定外的农林特产品，仍按原规定征税，即种植耕地上的，按同

等土地粮食常产、税率计征，种植非耕地上的，按当年实收入的百分之三计征。

十-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解释。

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七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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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上接第 2 页〉 租人、永邑人在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前提下，拥有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，
保护他们按照合同规定取得的合法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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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庄，放宽放;舌 ~t科j主人员的政泣，均元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
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各有关单位妥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，或支持和鼓励部分科技人员以调离、停.薪留职、

培职等方式，走出科研机构、高等学校、政府机构，到城镇和农村承包、承租金氏所有制中

小企业，承包或领办集体乡镇企业，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
贸易机构，创办各类中，卜型合资企业、股份公司等，允许他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竹同时取得
合法在入， Jt ;f.入股者按股分红，要让那些能带领人民峭的科技人员自己也富裕起来。各
级政J汗和有关部门应在工奇、福利、技术职务、户 洁、组织关系等方面实仔宽松政策，并在
信贷、风险才是背、成份集资、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植和支持。

今放活科技人员，将加这技术成果商品化，促进新兴技术、新兴产业均兴起，并将均 J是底
f土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这就一批新型企业家、事业家。

国务院各有关年门和各地区可根据本规定， 认 协、给涛与社会皮底的需妥出友，地合
实际情况，制订实犯细则，坚定而有步骤地椎动科技体制改革工作灼深入友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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